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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
突出违法车辆

全区公安交管部门查处违法车辆、企业、行为人等曝光名单

违法类型
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
实施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
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、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
实施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
实施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
实施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

违法人员姓名
范某某
曹某某
赵某某
丁某某
高某某
温某某

违法发生地
卓资县旗下营至红召乡路段
卓资县G110国道路段
丰兴公路59公里庄合圆村
集宁区江东郡小区附近
察右中旗科凉线一里坡附近道路
察右中旗科凉线一里坡附近道路

车牌号
蒙AJ***E
蒙DA***8
装载机
宁AU2***
蒙A7***5
蒙J6***5

驾驶车型
小型汽车
重型半挂牵引车
装载机
重型半挂牵引车
重型半挂牵引车
重型半挂牵引车

车辆号牌
蒙HK995
冀H5A310
蒙HY7730
豫SK3T45
蒙H3D948
蒙H5Q605
蒙H1H832
蒙HF97778

车辆类型
挂车
小型普通客车
小型轿车
小型越野客车
轻型栏板货车
小型轿车
小型轿车
小型普通客车

所有人
赵利*
斯琴**
尹彦*
丁某*
丁某*
特某*
王某*
尹某*

状态
逾期未检验
违法未处理
违法未处理
违法未处理
正常
正常
违法未处理
正常

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
突出违法车辆

蒙H08M99
蒙H5109L
蒙H88A95
蒙H7972U
冀H2019C
蒙H0118P
吉GL571S
豫AG71568

小型面包车
小型面包车
小型面包车
小型面包车
小型普通客车
小型轿车
小型普通客车
小型新能源客车

高*
乌**
齐**
布***
高明*
张建*
刘金*
张*

逾期未检验
逾期未检验
逾期未检验
逾期未检验
逾期未检验
逾期未检验
逾期未检验
逾期未检验

兴安盟公安局交管支队
突出违法车辆

违法类型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超载50%以上

车辆类型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大型汽车

车牌号
蒙F2***0
蒙F6***5
蒙F3***5
蒙D4***1
鲁H9***0
蒙F6***9
蒙F3***8
蒙F6***7
蒙F1***2
黑AC***7
蒙F4***8
蒙F7***5
蒙F6***4
晋F9***1

醉酒驾驶机动车 吊销驾驶证，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
醉酒驾驶机动车 吊销驾驶证，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
醉酒驾驶机动车 吊销驾驶证，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
醉酒驾驶机动车 吊销驾驶证，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
醉酒驾驶机动车 吊销驾驶证，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
醉酒驾驶机动车 吊销驾驶证，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
醉酒驾驶机动车 吊销驾驶证，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
醉酒驾驶机动车 吊销驾驶证，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
驾驶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
驾驶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
驾驶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
驾驶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
驾驶货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
饮酒后驾驶机动车

吴***得
艾*志
顾*翔
刘*岁
王*
韩*伍
木*得
董*雪
高*和
卢*魁
夏*丽
侯*民
刘 *
周*航

蒙F9***9
蒙FG***9
蒙FZ***1
蒙FX***7
蒙FQ***7
蒙FY***5
蒙FF***2
蒙F0***8
蒙F4***8
蒙F2***5
辽GH***5
黑AA***6
冀A6***G
蒙F9***L

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
突出违法车辆

违法类型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
违法发生地
国道338线1262公里100米-国道338线1285公里500米
乌阿线102公里600米-乌阿线127公里100米
国道242线311公里800米-国道242线356公里800米
乌审旗通城线18公里400米至乌审旗通城线39公里800米
鄂托克旗棋盘井镇南环路与沙井路交叉路口东侧50米处
国道338线1262公里100米-国道338线1285公里500米
国道338线1262公里100米-国道338线1285公里500米

车牌号
蒙K9LY63
宁AK4266
蒙AH90V8
陕KE961G
蒙KJ823W
蒙KH780A
蒙KT955A
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超速行驶

国道242线358公里400米-国道242线376公里500米
省道317线130公里600米
康巴什乌仁都西路与康伊大街交叉路口北100米处
国道338线1262公里100米-国道338线1285公里500米
国道338线1285公里500米-国道338线1262公里100米
国道338线1262公里100米-国道338线1285公里500米
国道338线（S216复线）1346公里至国道338线（S216复线）1372公里

蒙KCA722
陕K3S346
蒙KM772M
冀ED4123
蒙DH035B
蒙KF52872
蒙LFU232

阿拉善盟公安局交管支队
突出违法车辆

号牌号码

川EN7E68

贵F0076X

黑

AN5N01
津

QN5388

蒙CC5673

蒙CHS232

号牌种类

小型汽车

小型汽车

小型汽车

小型汽车

小型汽车

小型汽车

发现机关

阿拉善支队

阿拉善支队

阿拉善支队

阿拉善支队

阿拉善支队乌巴高速大队

阿拉善支队乌巴高速大队

违法地点
省道218线145公里-省道218线215公里（北向南方

向）

国道331线7127公里180米-国道331线7112公里

省道218线145公里-省道218线215公里（北向南方

向）

省道218线138公里0米至省道218线86公里0米

张查高速1公里-张查高速12公里

张查高速1公里-张查高速12公里

违法时间

2026/6/6 18:16

2026/6/5 10:07

2026/6/1 15:51

2026/6/1 14:16

2026/6/1 9:08

2026/6/3 16:19

违法行为
驾驶校车、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、城市快速路以

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
驾驶校车、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、城市快速路以

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
驾驶校车、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、城市快速路以

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
驾驶校车、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、城市快速路以

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
驾驶校车、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

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
驾驶校车、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

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

违法类型 违法发生地 车牌号

违法类型 违法人员姓名 车牌号

车辆号牌 车辆类型 所有人 状态

■ 遗失声明

户主胡燕平将由原居住地新城区曙光

街5号院搬迁安置到现居住地：坐落于呼市

新城区乌兰察布路城建职工中专住宅楼东

二单元五楼中户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合同

遗失，特此声明。

鄂尔多斯市烨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

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50627MA0QBC898E）将公章丢失，声明

作废。

耿晗兵将警官证（武字第1133048号）

遗失，特此声明。

内蒙古云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公章

（公章编号；15020410061613）、财务章（财务

章编号：15020410061616）、法人章（法人章

编号：15020410061615）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南枫于 2026 年 6 月 23 日遗失身份

证，身份证号 15020219770626****，现声明

作废。

正蓝旗宝绍岱苏木赛汗塔拉嘎查股份

经济合作社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正蓝旗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1份，核准

号J2022000460701，声明作废。

2026年6月25日

■ 仲裁公告

呼和浩特市溪上悠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
司：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吕泓傧与你公司之间关

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案件编号：［2026］呼
仲案字第0092号。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
达：《应裁通知书》《仲裁申请书》副本、本会

《仲裁规则》《仲裁员名册》、本会“三个规
定”告知书、诚信保证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
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参考格式文书
（仲裁答辩书、仲裁反请求申请书、约定仲
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、法定
代表人证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案件举证质证
认证表、送达地址确认书）。另送达：《仲裁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》《开庭通知》。依据本
会《仲裁规则》第八十五条之规定，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3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按
照本会《仲裁规则》的规定，你公司可以从
本会《仲裁员名册》中选定仲裁员，选定仲
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，
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；提交答辩书的期

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；举证期限

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 30 日内。本案定于

2026 年 9 月 3 日 9 时 30 分在本会仲裁庭不

公开开庭审理，请按时参加，逾期将依法缺

席审理并作出裁决（联系人：张丽娜，联系

电话0471-4614909）。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2026年6月25日

■ 公开道歉

我叫王长生，我因污染环境，损害社会

公共利益，触犯法律法规，在此向社会公众

诚恳致歉，以后绝不再犯。

道歉人：王长生
2026年6月25日


